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
实施框架协议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， 自治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盟市财政

局，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局：

按照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政部

令第110号 )和 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工作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(财库〔2022〕 17号 )要求，全 区政府采购框架

协议电子化采购系统均已部署完成。为保证集中采购机构、主管

预算单位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顺利实施框架协议采购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实施框架协议采购的范围

(一 )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品目框架协议采购。 涉及《内蒙古

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公布全区统一集中采购目录及有关政策(2020

年版) 的通知》(内财购 [2019] 1733号 ) 以内品目，以及与之

配套的必要耗材、 配件等，属于小额零星采购的，均可实施框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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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需求调查情况拟定框架协议采购方案。属于集中采购目录

内的品目实施框架协议，集中采购机构应将框架协议采购方案报

同级财政部门审核，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公平公正、 促进竞争、

讲求绩效原则，加强对框架协议采购方案的审核 。

(四)认真填报相关信息。 框架协议电子化采购系统内设置

了征集文件、 征集公告、 框架协议等模板， 集中采购机构、 主管

预算单位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在框架协议实施过程中，应依

据具体业务情况，按照模板格式进行填报，并仔细核对模板内容，

如发现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，应及时向400-0471-010反馈。

附件：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电子化采购系统操作

指南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

2023年 8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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